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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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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海水管路用含氮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水管路用含氮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的订货内容、尺寸、外形、重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文件适用于船舶海水管路用含氮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以下简称钢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成为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2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GB/T 223.11　钢铁及合金　铬含量的测定　可视滴定或电位滴定法

GB/T 223.18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硫代硫酸钠分离-碘量法测定铜量

GB/T 223.25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丁二酮肟重量法测定镍量

GB/T 223.28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α-安息香肟重量法测定钼量

GB/T 223.36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蒸馏分离-中和滴定法测定氮量

GB/T 223.60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高氯酸脱水重量法测定硅含量

GB/T 223.62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乙酸丁酯萃取光度法测定磷量

GB/T 223.63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高碘酸钠（钾）光度法测定锰量

GB/T 223.68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管式炉内燃烧后碘酸钾滴定法测定硫含量

GB/T 223.69　钢铁及合金　碳含量的测定　管式炉内燃烧后气体容量法
GB/T 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229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 241  金属管  液压试验方法

GB/T 242  金属管  扩口试验方法

GB/T 246  金属材料  管  压扁试验方法

GB/T 2102  钢管的验收、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GB/T 2975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GB/T 4334-2020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奥氏体及铁素体-奥氏体（双相）不锈钢晶间腐蚀试验方法

GB/T 5777-2019　无缝和焊接（埋弧焊除外）钢管纵向和/或横向缺欠的全圆周自动超声检测

GB/T 7735-2016  无缝和焊接（埋弧焊除外）钢管缺欠的自动涡流检测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0561-2023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　标准评级图显微检验法

GB/T 17395  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20066  钢和铁  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GB/T 30062　钢管术语

GB/T 40080-2021钢管无损检测　用于确认无缝和焊接钢管（埋弧焊除外）水压密实性的自动电磁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06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分类和代号

4.1　 钢管按产品加工方式分为二类，类别和代号为： 
——热轧（挤、扩）钢管 W-H；

——冷拔（轧）钢管 W-C。

4.2　 钢管按尺寸精度分为二级，级别和代号为： 
——普通级 PA；

——高级 PC。

4.3　 下列代号适用于本文件：

——D 外径或公称外径；

——S 壁厚或公称壁厚；

——Smin 最小壁厚。

5　 订货内容

按本文件订货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

b) 本文件编号；

c) 牌号；

d) 尺寸规格；
e) 重量（或数量）；
f) 交货状态；

g) 特殊要求。

6　 尺寸、外形、重量

6.1　 外径和壁厚
6.1.1　 钢管应按公称外径和公称壁厚交货。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可按公称外径和最小壁厚或其他尺寸规格方式交货。

6.1.2　 钢管的外径和壁厚应符合GB/T 17395的规定。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供应GB/T 17395规定以外的其他尺寸钢管。

6.1.3　 钢管按公称外径和公称壁厚交货时，其公称外径和公称壁厚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的规定。钢管按公称外径和最小壁厚交货时，其外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1的规定，壁厚允许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6.1.4　 当需方未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尺寸允许偏差级别时，钢管外径和壁厚的允许偏差应符合普通级尺寸精度的规定。当需方要求高级尺寸精度时，应在合同中注明。

6.1.5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供应表1和表2规定以外尺寸允许偏差的钢管。

表1　 钢管外径和壁厚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热轧钢管
	冷轧钢管
	离心浇铸钢管

	尺寸
	允许偏差
	尺寸
	允许偏差
	尺寸
	允许偏差

	
	普通级PA
	高级PC
	
	普通级PA
	高级PC
	
	

	公称外径D
	68~159
	±1.25%D
	±1%D
	公称外径D
	6~10
	±0.20
	±0.15
	公称外径D
	＜300
	±2

	
	
	
	
	
	>10~30
	±0.30
	±0.20
	
	
	

	
	
	
	
	
	>30~50
	±0.40
	±0.30
	
	300＜D≤500
	±2.5

	
	
	
	
	
	>50~219
	±0.85%D
	±0.75%D
	
	
	

	
	＞159
	±1.50%D
	
	
	>219
	±0.90%D
	±0.80%D
	
	500＜D≤1000
	±1.5

	公称壁厚S
	＜15
	+15.0%S

-12.5%S
	±12.5%S
	公称壁厚S
	≤3
	±12%S
	±10%S
	公称壁厚S
	＜50
	±1

	
	≥15
	+20%S

-15%S
	
	
	＞3
	+12.5%S

-10%S
	±10%S
	
	50＜D≤100
	±1.25

	
	
	
	
	
	
	
	
	
	100＜D≤300
	±1.5


表2　 钢管最小壁厚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制造方式
	尺寸
	允许偏差

	
	
	普通级PA
	高级PC

	热轧钢管

W-H
	Smin＜15
	+25%Smin
0
	+22.5%Smin
0

	
	Smin≥15
	+32.5%Smin
0
	

	冷轧钢管

W-C
	所有壁厚
	+22%S

0
	+20%S

0

	离心浇铸钢管
	所有壁厚
	±2
	±2


6.2　 长度

6.2.1　 通常长度

钢管的通常长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热轧（挤、扩）钢管，2000mm~6000mm；
——冷拔（轧）钢管，1000mm~12000mm；
——离心浇铸钢管，2000mm~6500mm。
6.2.2　 定尺长度和倍尺长度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可按定尺长度或倍尺长度交货。定尺长度和倍尺长度应在通常长度范围内，全长允许偏差应为0~+10mm，每个倍尺长度应按下列规定留出切口余量：
——外径≤159mm，5mm~10mm；

——外径＞159mm，10mm~15mm。

6.2.3　 特殊规格的钢管，如壁厚不大于外径3%的极薄壁钢管、外径不大于30mm的小直径钢管等，其长度偏差可由供需双方另行协商规定。

6.3　 弯曲度

6.3.1　 总弯曲度

钢管的总弯曲度应不大于钢管总长的0.15%。

6.3.2　 每米弯曲度

钢管的每米弯曲度应不大于如下规定：

——壁厚≤15mm，1.5mm/m；
——壁厚＞15mm，2.0mm/m；

——离心浇铸钢管，2.0mm/m；
6.4　 端头外形

钢管两端端面应与钢管轴线垂直，并应清除切口毛刺。

离心铸管管坯应切割平齐，其端面切斜度应不大于公称直径的4%，最大切斜度不大于15mm。
6.5　 不圆度和壁厚不均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的不圆度和壁厚不均应分别不超过外径公差和壁厚公差的80%。
6.6　 重量

6.6.1　 钢管应按实际重量交货。

6.6.2　 根据需方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可按理论重量交货。钢管的每米理论重量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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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钢管理论重量，单位为千克每米（kg/m）；

π——3.1416；

ρ——钢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分米（kg/dm3），钢的密度见表4；
S——钢管的公称壁厚，单位为毫米（mm）；

D——钢管的公称外径，单位为毫米（mm）。

按公称外径和最小壁厚交货钢管，应采用平均壁厚计算理论重量，其平均壁厚是按壁厚及其允许偏差计算出来的壁厚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平均值。

钢管按理论重量交货时，供需双方可协商重量允许偏差，并在合同中注明。
7　 技术要求

7.1　 牌号和化学成分
7.1.1　 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表3的规定。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供应表3规定以外牌号和化学成分的钢管。
7.1.2　 钢管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GB/T 222的规定。
7.1.3　 钢管的熔炼分析耐点腐蚀指数（PREN）值应不小于25.95，PREN值按式（2）计算。

PREN=Cr+3.3Mo+30N-Mn············································（2）
表3　 牌号和化学成分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P
	S
	Cr
	Ni
	Mo
	N

	0Cr20Mn9Ni3Mo2N
	≤0.04
	≤0.7
	≤9.0
	≤0.05
	≤0.03
	18.00~22.00
	≤3.00
	1.50~3.50
	0.40~0.80


7.2　 制造方法

7.2.1　 钢应采用粗炼钢水加炉外精炼工艺。

7.2.2　 钢管应采用热轧、冷轧或离心浇铸方法制造。需方指定某一种制造方法时，应在合同中注明。

7.3　 交货状态

钢管应经热处理并酸洗后交货。凡经整体磨、镗或经保护气氛热处理的钢管，可不经酸洗交货。钢管推荐的热处理制度应符合表4的规定。
7.4　 力学性能

热处理状态钢管的纵向力学性能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推荐热处理制度、钢管力学性能和密度

	牌号
	推荐热处理制度
	力学性能
	密度

	
	
	抗拉强度Rm/MPa
	规定塑性延伸强度Rp0.2/MPa
	断后伸长率A/%
	ρ/（kg/dm3）

	0Cr20Mn9Ni3Mo2N
	固溶处理
	980~1080
	560~680
	48~63
	7.87


7.5　 液压试验
7.5.1　 钢管应进行液压试验。试验压力按式（3）计算，最大试验压力应不超过20MPa，稳压时间应不少于10s。在试验压力下，钢管不允许出现渗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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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试验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S——钢管的壁厚，单位为毫米（mm）；

D——钢管的公称外径，单位为毫米（mm）；

R——允许应力，按表4中规定塑性延伸强度最小值的70%，单位为兆帕（MPa）。

7.5.2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进行更高压力的水压试验。

7.6　 工艺性能

7.6.1　 压扁试验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壁厚不大于10mm的钢管可进行压扁试验。压扁试验时，试样应压至两平板间距为H，H按式（4）计算。压扁后，试样弯曲处外侧不允许出现裂缝或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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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两平板间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S——钢管的壁厚，单位为毫米（mm）；

D——钢管的公称外径，单位为毫米（mm）；

α——单位长度变形系数0.09。
7.6.2　 扩口试验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外径不大于150mm且壁厚不大于10mm的钢管可进行扩口试验。扩口试验的顶芯锥度为60°，扩口后外径的扩大值为10%，扩口后试样不允许出现裂缝或裂口。
7.7　 腐蚀试验
7.7.1　 晶间腐蚀
钢管应进行晶间腐蚀试验，晶间腐蚀试验方法应符合GB/T 4334-2020中E法的规定，试验后试样不允许出现晶间腐蚀倾向。

7.7.2　 盐雾腐蚀
钢管应进行盐雾腐蚀试验，盐雾腐蚀试验方法应符合GB/T 10125-2012中的规定，试验后记录腐蚀失重、缺陷及数量分布，平均腐蚀速率不超过0.0025mm/a。
7.7.3　 海水冲蚀
根据需方要求，可对钢管提出海水冲蚀试验，试验海水流速为2.5m/s-3m/s,试验周期为60天，每天冲刷时间≥9h，试验结果评价标准符合GB/T 18590-2001中点蚀评定等级A级。
7.8　 晶粒度

钢管的晶粒度应不低于5级。

7.9　 显微组织

钢管显微组织应主要为奥氏体，铁素体含量应不大于1.0级。

7.10　 非金属夹杂物

钢管应进行非金属夹杂物检验。钢管的非金属夹杂物按GB/T 10561-2023的A法评级。A类、B类、C类、D类、DS类夹杂物应不大于1.5级。

7.11　 表面质量

7.11.1　 钢管的内外表面不允许有裂纹、折叠、轧折、离层和结疤。这些缺陷应完全清除，清除深度应不超过壁厚的10%，缺陷清除处的实际壁厚应不小于壁厚所允许的最小值。

7.11.2　 钢管内外表面的直道允许深度应符合如下规定：

——热轧钢管：不大于壁厚的5%，且直径不大于140mm的钢管其最大允许深度为0.5mm，直径大于140mm的钢管其最大允许深度为0.8mm；

——冷轧钢管：不大于壁厚的4%，且最大允许深度为0.30mm，但对壁厚小于1.4mm的钢管直道允许深度为0.05mm。
——离心浇铸钢管：不大于壁厚的4%，且最大允许深度为0.30mm，但对壁厚小于1.4mm的钢管直道允许深度为0.05mm。
7.11.3　 不超过壁厚负偏差的其他局部缺陷允许存在。

7.12　 无损检验

钢管出厂时，需经过超声波探伤及涡流探伤，使用超声波探伤时对比样管人工缺陷应符合GB/T 5777中验收等级L3的规定；用涡流探伤时，对比样管人工缺陷应符合GB/T 7735中验收等级A级的规定。
7.13　 特殊要求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对钢管提出其他特殊要求。

8　 试验方法
8.1　 钢的化学成分试验方法应按GB/T 11170、GB/T 20123或通用方法的规定进行，但仲裁时应按GB/T 223.11、GB/T 223.18、GB/T 223.25、GB/T 223.28、GB/T 223.36、GB/T 223.60、GB/T 223.62、GB/T 223.63、GB/T 223.68、GB/T 223.69的规定进行。

8.2　 钢管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及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1
	化学成分
	1个/炉
	GB/T 20066
	见8.1

	2
	拉伸试验
	2个/批
	不同根钢管，GB/T 2975
	GB/T 228.1

	3
	压扁试验
	2个/批
	不同根钢管，GB/T 246
	GB/T 246

	4
	扩口试验
	2个/批
	不同根钢管，GB/T 242
	GB/T 242

	5
	液压试验
	逐根
	整根钢管
	GB/T 241

	6
	无损检验
	超声波探伤
	逐根
	整根钢管
	GB/T 5777-2019

	
	
	涡流探伤
	逐根
	整根钢管
	GB/T 7735

	7
	腐蚀试验
	晶间腐蚀
	2个/批
	不同根钢管，GB/T 4334
	GB/T 4334-2020

	
	
	盐雾腐蚀
	1个/批
	不同根钢管，GB/T 4334
	GB/T 10125-2012

	
	
	海水冲蚀
	1个/批
	不同根钢管，GB/T 4334
	GB/T18590-2001

	8
	晶粒度
	2个/批
	不同根钢管，GB/T 6394
	GB/T 6394

	9
	非金属夹杂物
	2个/批
	不同根钢管，GB/T 10561-2023
	GB/T 10561-2023 A法

	10
	表面质量
	逐根
	整根钢管
	充分照明条件下目视

	11
	尺寸外形
	逐根
	整根钢管
	合适的量具


9　 检验规则

9.1　 检查和验收

钢管的检查和验收由供方质量检验部门进行。
9.2　 组批规则

钢管应成批验收。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制造工艺、同一规格和同一热处理制度（炉次）的钢管组成，每批钢管的数量应不超过如下规定：

——公称外径D≤76mm 且壁厚S≤3 mm，400 根；

——其他规格，200 根；
——离心浇铸钢管，1根。
9.3　 取样数量

每批钢管的取样数量见表5。

9.4　 复验和判定
钢管的复验和判定应符合GB/T 2102的规定。

9.5　 数值修约

数值判定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修约，修约规则应符合GB/T 8170的规定。
10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钢管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T 210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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